授权委托书

上海市普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委托以下人员为委托代理人，代表我单位办理                       

              项目（报建编号：               ）工资保证金相关业务。
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地址：                          电话：                  
委托代理人代理权限如下：

1、按照存储工资保证金相关规定提交单位存储工资保证金相关凭证资料，并对相关材料进行更正、补充；

2、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单位工资保证金存储情况的询问并予以答复；

3、签收工资保证金备案、变更、补足及退还等业务的相关文书；

4、其他工资保证金相关事宜；

委托代理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盖章落款之日至工资保证金退还业务手续办结之日为止。委托代理人在委托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委托人均予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